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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远市清城区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（2025-2030年）》政策解读报告
一、背景及必要性
“十五五”时期是清远市全面建设“两市三区”、全方位深化广清一体化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。清城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以及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，切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奋力建设融湾崛起排头兵、城乡融合示范市、生态发展新标杆、“双区”魅力后花园，为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全过程规范管理，全面提升清远市建筑垃圾治理水平，有效防止环境污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《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》《广东省建筑垃圾治理及资源化利用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-2025年）》《清远市城乡建筑垃圾管理条例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清城区实际，制定《清远市清城区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（2025-2030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。

目标与意义

逐步健全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体制机制，有效解决高质量发展建设需求与建筑垃圾处置能力之间的矛盾，倒逼工程建设生产管理模式转变，减少工程全生命周期的建筑垃圾排放，推动建筑垃圾治理迈向规范化管理、资源化利用、智慧化监管轨道。

三、编制依据

本规划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《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》《清远市城乡建筑垃圾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《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《广东省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（2024-2030年）》《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《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《广东省生活垃圾处理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《清远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《清远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《清远市城市管理“十四五”规划》等相关规划，《广东省建筑垃圾治理及资源化利用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-2025年）》《广东省循环经济发展实施方案（2022-2025年）》等政策文件，《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》（GB/T 50337）《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》（CJJ/T 134）等标准规范，并结合全区实际情况进行编制。
四、内容解读

《规划》主要由“规划总则”“建筑垃圾产生处理现状及趋势分析”“总体思路”“全流程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规划”“源头排放污染防治策略”“收运环节污染防治策略”“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策略”“末端消纳与跨区域处置污染防治策略”“环境污染防治措施”“管理体系规划”“实施计划”“保障措施”等十二大部分组成，共12章70节。

（一）第一、二、三章，“规划总则”“建筑垃圾产生处理现状及趋势分析”“总体思路”。阐述了规划背景，明确了规划依据、范围、期限与建筑垃圾的定义；根据建筑垃圾产生处理现状对建筑垃圾产生量进行预测；提出了规划指导思想、思路与原则和规划目标。

（二）第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章，“全流程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规划”“源头排放污染防治策略”“收运环节污染防治策略”“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策略”“末端消纳与跨区域处置污染防治策略”。工作规划提出了清城区建筑垃圾全流程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工作要求，从源头排放、收运环节、资源化综合利用、末端消纳与跨区域处置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对应的污染防治策略，合理规划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建设任务，从而达到建筑垃圾产消平衡。

（三）第九章“环境污染防治措施”。提出了建筑垃圾环境污染防控措施以及环境的保护与防治措施。

（四）第十、十一章、十二章“管理体系规划”、“实施计划”、“保障措施”。构建了建筑垃圾管理体系及相关管理机制，提出了实施建筑垃圾环境污染防治工作规划相关保障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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